附件2
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负一层公共服务区社会力量合作运营项目意向报名登记表

	项目名称
	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负一层公共服务区社会力量合作运营项目

	招募单位
	广东美术馆


一、意向方基本信息
	企业/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二、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三、报名声明
本单位郑重声明：
1.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符合公告要求的资格条件；
2.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3.近三年内（2023年1月至今）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及不良信用记录；
4.理解并接受本项目合作模式（营业额分成+年度保底）、运营要求及考核机制；
5.若通过资格审查，将按要求提交完整评审材料并参与后续流程。
四、资格证明文件清单（请勾选并随本表提交扫描件）
□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 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格式自拟，加盖公章）
□ 类似项目业绩证明（合同关键页、验收证明等，加盖公章）
五、是否参加现场踏勘
□ 是（请填写参加人员信息：姓名______ 职务______ 手机______）
□ 否
六、报名提交请将本表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后，连同资格证明文件扫描件，于 _2026年_5月8日前发送至邮箱：yszxgwh@163.com



                                                                                   
（以下由招募单位填写）
资格审查结果：□ 通过 □ 不通过 不通过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核人： 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
《招募邀请函》发送日期： ___________








